	2014臺灣燈會贊助書

	壹、內容

	贊助認養標的
	現金
	新台幣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實物
	品名：

材質（品質）：

數量：

規格：

單價：                              (覈實填報)

總價：

其它（有效期間）：

	
	其它
	品項：

備註：

	貳、贊助認養標的預定交付期日或一定期間：

	參、贊助認養人基本資料

	自然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廠商(法人團體)名稱
	
	負責人
	

	營業項目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市（縣）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

	
	
	
	(手機)

	肆、應檢附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應檢附資料

	（贊助認養計畫書）

	二、注意事項

	1.贊助認養人於達到贊助認養回餽標準時，同意南投縣政府於2014臺灣燈會期間使用標誌圖形；並□同意/□不同意於2014臺灣燈會網站存續期間在該網站上公開其名稱（姓名）及標誌圖形。
2.□贊助之實物由贊助人於燈會結束後領回。

  □贊助之實物同意於燈會結束後由縣府轉贈第三人認養或由縣府逕予處理。

  □贊助之實物屬消耗品。

    （以上請勾選之）

3.本贊助書之用印需與契約書上用印一致。

 贊助認養人：                           （廠商或法人團體章）

                                    （負責人章）                                                                                             
                                     日期            年            月           日

1.贊助物資或現金均可憑本府開立收據扣抵稅捐。

2.跨年度贊助可分年開立收據扣抵稅捐。

3.請贊助人填畢並檢送所有相關文件，繳交至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工商管理科)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聯絡電話：222514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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